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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增承诺事项情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承诺事项基本情况 

挂牌公司全称 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0732764356P 

承诺主体名称 实际控制人：何建平 

承诺主体类型 

□挂牌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其他股东               □董监高     

□收购人                 □其他  

承诺来源 
□权益变动               □收购  

□整改                   √日常及其他 终止挂牌 

承诺类别 

□同业竞争的承诺         □关联交易的承诺    

□资金占用的承诺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股份增减持承诺         √其他承诺 对终止挂牌异议

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承诺 

承诺开始日期 2020 年 12 月 30 日 

承诺有效期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终止挂牌相关议

案并公告相应决议之日起 15 个自然日 

承诺履行期限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终止挂牌相关议

案并公告相应决议之日起 15 个自然日 

承诺结束日期 2021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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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诺事项概况 

承诺主体：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何建平先生 

承诺内容：实际控制人承诺于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

对异议股东在承诺有效期内提出的回购请求，在承诺履行期限内按以下约定对其

所持股份实施回购： 

1、异议股东股权回购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为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  

（2）未参加（亦未授权他人参加）公司审议终止挂牌相关议案的股东大会

或参加股东大会但未投同意票的股东；  

（3）在回购有效期限内，按公司公告要求寄送书面申请材料同时向公司发

送电子邮件要求回购其股权的股东；  

（4）不存在损坏公司利益情形的股东；  

（5）不存在因公司终止挂牌或本次股票回购事宜与公司发生诉讼、仲裁、

执行等情形或该情形尚未终结的股东；  

（6）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限制自由交易的情形。 

满足前述所有条件的股东可以要求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其持有的股份数量为准。 

2、异议股东：为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但未参加（亦未授权他人参加）审议

本次终止挂牌事项股东大会的股东，以及已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但未投同意票的股

东。  

3、回购请求方式：如上述异议股东要求承诺主体回购其股份，自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 15 个自然日内，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上刊登的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38724）《关于提醒股东提供股票

原值、关联方信息及深交所证券账户等资料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82）

中要求以亲自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将书面回购申请交付至公司（邮寄方式以公

司签收时间为准），上述期限内未向公司提交书面申请的异议股东视为同意继续

持有公司股票，承诺主体将不再承担回购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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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异议股东可在回购申请有效期限内就回购事宜与公司联系，联系方式如

下： 

联系人：孙鹏飞 

联系电话：0411-62187998 转 2066 

联系传真：0411-62187955 

邮箱：cdms@cdms-china.com 

联系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经济开发区兴发路 88 号 

4、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承诺主体按异议股东取得该部分股票的成本价格

实施回购（明显偏离市场价格取得股票的，交易价格不作为回购价格，回购价格

由双方协商确定）。异议股东可以要求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准。 

5、异议股东与承诺主体之间就承诺事项的履行存在争议的，可以向公司所

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上述承诺内容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生效。 

 

三、新增承诺事项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公布的《创业板上

市委 2020 年第 54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申请获通过。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为充

分保障异议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实际控制人作出上述承诺。 

 

四、其他说明 

若异议股东未在上述有效期限内提交其申请材料的，则视为同意继续持有公

司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将不再承担上述股份的回购义务。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由于异议股东保护措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若选择进

行异议股东保护措施的，请按照公告安排时间与公司联系有关股份转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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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实际控制人对终止挂牌异议股东所持股份实施回购的承诺》 

 

 

 

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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